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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P2P技术是互联网时代的伟大发明 , 但是它从诞生之时就不断引发知识产权纠纷 。本文

针对P2P的文件共享技术探讨了国内外对此技术的法律实践 , 分析了由P2P技术引发的知识产权

侵权形式 , 并提出了相应的版权管理对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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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 technique of P2P is a great invention of internet times.But since its naissance , it continuous-

ly gives rise to disputes abou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.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copyright problems in-

duced by Peer-to-Peer(P2P), especially the law practic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ries on file shar-

ing.It also analyzed the inf ringement forms induced by the P2P issues.And finally the writer proposed some

copyright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to the P2P file sharing technique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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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刚刚过去的 2005年中 , 全球 P2P 技术的发

展可谓是一波三折。2005年 6月 , 美国最高法院

对两家著名 P2P 软件公司 Grokster 和 StreamCast 被

诉一案有了终审判决 , 认为任何传播侵权设备的人

都必须为第三人的侵权后果负责;2005年 9月 ,

WinMX.com 、 eDonkey.com 等知名网站因为无力承

担可能会发生的高额诉讼费而关闭;2005年 10月 ,

香港法院在全球首次裁定一名提供 BT 下载种子的

用户有罪 , 引起轩然大波;2005年 12月 , 法国议

会下院投票表决通过了一项旨在使免费下载版权保

护内容合法化的修正案
【1】
。

所有的事实向我们表明 , 围绕 P2P 技术所引发

的侵权争端已经愈演愈烈 , 由网络新技术带来的版

权威胁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, 越来越普遍 。

1　P2P技术概述

事实上 , 网络上现有的许多服务可以归入 P2P

的行列 。如迅雷 、 电骡 、 BT 、 eMule 、 BitComet 、

PPLive、 微软的 MSN Messenger以及央视 2006年春

晚网络直播所用的 GridMedia 软件
【2】
等等 , 都是运

用了P2P技术。

P2P , 英文Peer-to-Peer的缩写 , 译为对等互

联网络技术或点对点技术。用于不同 PC 用户之

间 , 不经过中继设备直接交换数据或服务的技术 ,

它允许 Internet用户直接使用对方的文件。每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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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直接连接到其他用户的计算机 , 并进行文件的

交换 , 而不需要连接到服务器上再进行浏览与下

载 , 不同于以前的架构在 TCP IP 之上的软件采用

的客户机 服务器的结构
【3】
, 两种网络结构图的不

同如图1所示。

图 1　两种网络结构图比较

P2P技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 , 运用已相

当广泛 , 目前主要有四大类型的应用:对等计算 、

协同工作 、搜索引擎 、文件共享。可以说正是 “文

件共享” 的需求直接引发了 P2P 技术热潮 。但是 ,

由于此技术绕过了服务器 , 使整个文件交换过程没

有其他因素可以控制 , 从而导致了司法上真空地带

的出现 , 给版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, 我们

所说的P2P 文件共享技术给网络知识产权带来的影

响也正源于此应用。

2　P2P 文件共享技术所引发的版权之争

毫无疑问 , P2P 文件共享技术是网络时代的伟

大发明 , 然而随着它的发展却渐渐陷入了困境:它

的出现已经突破了著作权体系中公有领域与私有领

域的界限
【4】
。众多属于著作权保护范围内的音乐 、

影视 、图书 、软件通过P2P软件成为网络上的共享

信息 , 从而侵犯了版权人的利益。

(1)P2P 文件共享技术在发达国家所引发的版

权之争及立法现状。2005年 6月 , 美国最高法院对

两家著名 P2P 软件公司 Grokster 和 StreamCast 被诉

一案有了终审判决 , 认为 , “为推动软件用于侵权

行为而传播该软件者 , 无论它是明确地表达或采取

确切的步骤鼓励侵权行为都必须为第三方的侵权行

为承担责任”
【5】
。这是根据美国版权法中的帮助侵

权理论
【6】
(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), 即知道侵权活

动而引诱 、促使 、或以物质帮助他人实施侵权 , 可

以作为帮助侵权者承担责任
【7】
。P2P 软件具有合法

和非法用途 , 但遗憾的是大部分用户用其非法下载

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, 用于非法用途 。所以P2P软件

公司作为帮助侵权者 , 承担帮助侵权责任。毫无疑

问 , 这个判决是对 P2P 软件发展的一个重创 , 这项

技术在强大的版权保护下似乎有被扼杀的危险 。

而在法国 , 情况有所不同。2005 年 12月法国

议会下院投票表决通过的旨在使免费下载版权保护

内容合法化的修正案 , 规定用户只需每月交纳 7欧

元的全球授权费用 , 就可以无限制地合法下载 , 引

来政府官员和文化界的强烈反对
【1】
。原因就在于 7

欧元太过低廉 , 广大用户能够接受而版权商无法接

受 。所以这种平衡还是难以掌握的 , 当价格提高到

让版权商接受 , 恐怕用户就不满意了 。

从这两个国家对此的不同反应来看 , 有三个

因素导致了矛盾的产生。一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,

二是先进技术的发展对于智力成果的利用 , 三是满

足社会大众的精神需求 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

来看待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遇到的新问题 , 在著

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。

(2)P2P文件共享技术在我国引起的争议及我

国有关 P2P 技术的立法现状 。2005 年 10月 , 香港

一名男子因利用 “点对点档案分享” 软件在互联网

非法上传3部版权电影 , 被香港屯门裁判法院判定

罪名成立。这起案件的侦破是通过该男子所上传种

子文件中的 IP 地址追查成功的 。但是这种方法并

不能总是如此有效 , 因为目前第三代 P2P 文件共享

服务已经采取了技术手段 , 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隐

藏用户的 IP 地址 (因为版权组织揭发用户侵权时 ,

主要是通过 IP地址来确认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的 ,

所以只要能够隐藏自己的 IP 地址 , 就不会遇到麻

烦)
【8】
, 尽量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, 因此版权业

者如果要针对数以百万计且分散的P2P下载用户采

取法律手段 , 目前看来这种措施是不可取的。

P2P 技术在我国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, 法院也

没有就P2P 网络服务做出任何具体的判决 , 也不存

在明确禁止 、限制 P2P 网络的规则 , 更没有相关立

法对P2P 软件的商业模式和运做规则给予规范 , 使

得我国有关网络传输的规定极其模糊 , 导致了大量

侵犯版权事件泛滥发生 。但近年来 , 我国也在网络

立法方面有所行动 。

2001年 10 月 27日 , 我国新修订的 《著作权

法》 增加规定了 “信息网络传播权” 。通过修订 ,

从法律上明确界定了网络传输 、复制权 、发行权 、

表演权等权利之间的交叉 , 规定了网络传输属于著

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 , 也是其享有的专有权

利之一 。

2005年 4月 30日 , 国家版权局局长石宗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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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签发了 《互联网著作权行政

保护办法》 (以下简称 《办法》), 并于 5月 30日实

施。总体而言 , 《办法》 是试图将著作权法中权利

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在互联网这一传播媒

介中具体化 。 《办法》 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

者 (ICP)、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 (ISP)在著作

权行政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。但考虑到技术的飞

速发展 , 如上所述目前对于记录内容提供者的 IP

地址等其他信息已经存在困难 , 这让有此义务的互

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感到为难 , 这是科技进步给我

们版权业带来的巨大挑战 !

　　3　对 P2P 文件共享技术引发知识

产权问题的思考

　　(1)P2P 文件共享技术本身是中性的 , 但利

用它侵犯版权却应承担责任。对于技术与工具来

说 , 它们都是中性的 , 问题在于使用这些工具与技

术所做的各种行为。目前的情形是 , 人们利用 P2P

文件共享技术交换的绝大部分电影 、音乐 、 软件等

都没有获得版权人的许可 , 已经严重侵犯了内容制

造商 、软件发展商和游戏供应商的版权 , 实际上是

一种变相的 “盗版” 行为 , 而且P2P文件共享中存

在的版权侵权行为给版权人带来的损失大大超过了

其他版权侵权行为。

如果不适当的使用P2P技术 , 以下这些行为很

可能引起对版权人的侵权 。

①提供P2P 软件的服务商 , 制作者 。美国最高

法院做出的裁决称 , 用来作为线上档案交换

(P2P , peer-to-peer)的软件业者 , 将必须为可能

发生的侵权负责 , 这一决定是数字时代知识产权的

一次胜利 。

②利用P2P 软件提供服务 。虽然我国著作权法

及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中 , 均没有对将作品共享供

他人下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做出澄清 , 但是这并

不妨碍根据我国 《著作权法》 将P2P软件用户共享

作品的行为定为侵权 , 因为我国新修订的 《著作权

法》 规定了 “信息网络传播权” 。因此 , P2P 软件

用户供他人下载未经授权作品的行为是侵犯著作权

人的 “信息网络传播权” 的。

③利用P2P 软件下载其他人共享的未经授权的

文件。对于 P2P 技术下文件的交换传输与资源共

享 , 许多人认为只是一种个人行为 , 没有任何商业

目的 , 只是网友间出于共同的爱好相互交流信息 ,

以实现资源共享的一种非商业行为 , 属于 “合理使

用” 的范畴 。其实这种立场存在很大的问题 , 因为

P2P 软件能够使大量用户在短时间内下载大量未经

授权的作品 , 毫无疑问会导致正版作品的销售下

降 、严重损害版权人的合法利益 。因此 , 我们不能

机械的使用 《著作权法》 关于 “合理使用” 的规

定
【9】
, 而应参照 《伯尔尼公约》 中对 “复制权” 的

限制 “不致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 , 也不致无故危害

作者的合法利益” 为前提。

(2)明确 P2P 文件共享技术与利用P2P技术共

享文件的行为差异。P2P技术本身并没有错 , 这项

技术并未构成对版权的侵权 。我们要明白 P2P 文件

共享技术与利用 P2P 技术共享文件的行为是两码

事 。P2P 文件共享下载可以用于文件的合法分发和

传播 , 有利于发挥互联网无所不在的优势 , 但 P2P

并不简单等于我们所看到的新的信息共享方式 , 它

是一种思想 , 指引了一个技术方向 , 其应用方式是

多种多样的 。我们不能因为未解决的网络版权问题

而全面封杀这项技术 , 那将是对技术创新的一个打

击 , 也会增加社会公众获得和使用信息的成本 。这

实质上是技术的发展与防止技术滥用之间的矛盾 ,

我们理应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 , 从而实现促进作品

的创作和传播这一根本目的 。

4　P2P技术下版权侵权问题对策

　　4.1　完善版权法的修订

著名美国经济学家里查德·狄乔治认为 , 如果

几百万用户在交换有版权的资料 , 置版权法于不

顾 , 这只能说明版权法本身有问题 。与国外现有网

络信息立法相比 , 我国网络法规建设的体系结构还

存在缺陷
【10】
, 何况每次技术进步都会给著作权法

带来新的难题 。既然每次都能得到化解 , P2P技术

的发展也一定不会例外 。通过对版权法的修改从而

确定权利人及P2P 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 , 规范

P2P 市场的运行 , 在某种程度上会解决一定的市场

运行秩序问题。法律的制定应该着眼于未来而不是

眼前 , 着眼于社会全局利益而不是个别利益。

　　4.2　寻求技术保护版权作品

P2P 文件共享技术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存在着极

大的缺陷 , 从而为网络盗版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条

件 。我们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应正视并努力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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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。

(1)数字版权管理 。数字版权管理 (Digital

Rights Management , DRM)是保护多媒体内容免受

未经授权的播放和复制的一种方法 。它为内容提供

者保护他们的私有音乐或其他数据免受非法复制和

使用提供了一种手段。DRM 技术通过对数字内容

进行加密和附加使用规则对数字内容进行保护 , 其

中 , 使用规则可以断定用户是否符合播放数字内容

的条件 , 一般可以防止内容被复制或者限制内容的

播放次数 。如果此系统能够很好的发展 , 定会对我

国数字版权问题的解决提供很大的帮助 。

(2)P2P 网络付费模型的构想。P2P 的文件共

享技术与知识产权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争议 , 归

根结底就是利益之争。我们完全可以构想一个模

式 , 使得版权作品既能够合法的在用户手中流动也

不侵犯作者的利益。这一模型可以鼓励作者把作品

上传到网络 , 因为这样他们会得到相应的报酬 , 同

时用户也会很乐意放弃那些非法使用的作品而在网

络上交纳一定费用获得合法的作品 (当一个用户下

载作品时他会交纳一定费用 , 但是此时他也有权售

卖该作品 , 并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)。

假设A为作品 Υ的作者 , Υ为受版权保护的

作品 , 当Υ在网络上出现的时候 , A 是唯一有权

可以售卖这个作品的人。当有另外的人购买了这个

作品 , 那么他也有权售卖这个作品 。当然 , 为了实

现版权管理的目的 , 为了维持作者和数字资源的从

属关系 , 我们需要有一个值得信任的第三方叫作

“版权授予者” Copyright Grantor (CG), 由它来授予

作者A一个有关 Υ的版权证明。如图 2所示 。

图 2　版权授权者 CG向Υ的作者 A授予真实性证明

　

如果A想要出售他所创作的数字作品 , 那么

他就可以和版权授权者 (CG)联系 , 并且把作品

提交给 CG 。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 CG 不对这个

作品承担任何责任。CG 所要做的是查看是否已经

有人提出对这个作品的申请。如果有 , 那么 CG 就

会向A发出一个版权证明:

K
Υ
A={Υ1 , A , LSΥ}SKCG

Υ1 包含的是一些元数据 (例如:类型 、 作者 、

出版日期), Υ1用来证明作品和证书之间的联系 。

LSΥ表示这个证书的期限。

当该作品在网络上传播时 , 用户的使用费用问

题可以按如图3所示的方法进行结算。

图 3　网络作品使用费付费模型

其中:(a)一个用户向用户A购买作品Υ, 交

易货币αXA;(b)另一用户 Y向 X购买该作品 , 交

易货币αYX给 X , 交易货币αYA给A 。

现在我们有两个假设
【11】
:用户 X 向 A购买了

作品Υ, 那么他也有权售卖该作品;又有一用户 Y

向用户 X购买该作品 。

在第一个假设中 , 我们有如下的交易信息:

(1)X※A:{“getΥ” , Υ1}SKX

(2)A※X:{A , X , K
Υ
A}SKA

(3)X※A:αXA

(4)A※X:Υ, Υ1

这个协议起始于用户 X向作者 A 提出申请购

买作品Υ, 在这里我们假设 X提出的申请中有一项

或多项与作品Υ的元数据 Υ1 匹配。在下一步中 A

回复一个版权证明 K
Υ
A 和一个他的身份认证签名 ,

用这个签名来证明用户 X与版权证明 K
Υ
A 的关系 ,

这是X使用该作品的许可证。在第三步中 , 如果 X

证实了 A是作品 Υ的真实作者 , 他就会向 A付费

αXA 。事实上 , 在这个假设中 , A 既作为作者 , 也

作为商家来出售他的作品。最后 , 在第四步中 , 作

品 Υ被发送给 X , 同时还有一些元数据 Υ1 , 用来

帮助X更新其目录内容。

同样 , 在第二个假设中有如下几个交易信息:

(1)Y※X:{“getΥ” , Υ1}SKX

(2)X※A , Y:{Υ1 , X , Y}SKA

(3)A※X , Y:{A , X , Y , K
Υ
A}SKA

(4)Y※X:αYX

(5)Y※A:αYA

对它的理解我们可参照上一个假设。

这一模型体现了作者与用户之间的互联 , 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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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点对点世界中销售权的传递 , 不但以用户为中

心 , 同时也保护了作者的版权利益 。当一个商品被

售出 , 无论作者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在这个传播过程

中起作用 , 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。更重要的是 ,

商品的持有者在售出商品时 , 其收入会部分的抵消

他付给作者的费用 , 这种方式同样给人们以极大的

信息自由 , 能够严重的挫败那些传递侵权作品的人

的士气。

以上模型的构建是基于以往的成果 Ppay
【12】
所

阐述的原理及相应的模型思想 , 可以看作是 P2P 的

文件共享功能的一个商业应用。P2P 引发的知识产

权问题已成为现实亟待解决的难题 , 许多网站的关

闭或停止相关的业务都与其有关 , 而国内外该领域

的研究尚刚刚起步 , 成功的范例尚不多见 , 因而上

述模型的可行性如何 , 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探讨。

　　4.3　依托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

我国 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》 于 2005年 3月 1

日起施行 , 其第四条 “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权 、 放

映权 、广播权 、 出租权 、 信息网络传播权 、 复制权

等权利人自己难以有效行使的权利 , 可以由著作权

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集体管理 。” 我国的著作权集体

管理机构已开始不断发展 。

从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 , 网络的发展

需要大量的信息 、作品 , 如要求他们逐一取得使用

许可并支付费用也是不现实的 。因此在网络环境

下 ,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具有很大优越性。从现存

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看 , 解决

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著作权使用问题 , 除通过著作权

人个人采取一定的措施行使和保护权利外 , 主要是

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的 。因此 , 著作权

集体管理是适应网络环境的一种集中的 、 规模化

的 、 经济的方法 。

5　结　　语

P2P是一个网络时代的伟大的发明 , 然而似乎

这一发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 。纵观国内外的版权

纠纷 , 无一例外都是倾向于对版权的保护 。但是目

前 P2P 技术已被一些崇尚互联网自由精神的人推到

了很高的地位 , 所以 , 从理论上讲它将产生重要的

社会影响。至于如何更好的解决 P2P 文件共享技术

对网络知识产权带来的问题 , 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,

还需要我们共同从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 , 为P2P的

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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